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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执法主体
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
二、行政执法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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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救济渠道
（一）行政复议
[bookmark: _GoBack]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2号甲帝威国际大厦三楼立案室。
（二）行政诉讼
市南区、李沧区、崂山区人民法院或者青岛铁路运输法院。

